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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伟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2 月 4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5）鲁 14 民终 6006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维持原判的裁决。 

在二审上诉书中，我司、子公司及代理人进一步明确表示一审判决中的事

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程序严重违法等行为，特别是我司作为新三板挂

牌企业，在一审过程中我司及子公司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连续三年的、完整

的、由第三方会计审计机构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

中载明了审计报告的编制基础与编制依据，分别是财政部颁发的《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等，同时审计报告

中也明确载明母公司主体及对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

理方法等，充分体现了母子公司在业务方向、人员配置、财务独立等方面的信

息，但法院依旧判决“山东伟思创公司和北京伟思创公司提交的财务报表和审

计报告中仅能体现两公司的资产、利润、负债情况,不能反映两公司的财产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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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足以证明山东伟思创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北京伟思创公司。根据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

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

的一般规定（202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可以更好为数千家上市公司防范法律

风险提供基本规则依据。对于以上法律法规的曲解与滥用，脱离客观事实的判

决，必将导致合法合规进行公司治理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多的法律风险。公正的

司法环境是市场经济稳健运行的重要基石，更是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人情案、关系案等问题的存在，将严重侵蚀司法公信力，

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 

鉴于此，我司及子公司将依法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等方式，坚决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坚决维护法律尊严。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山东省永星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山东伟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子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伟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详见公司 2024 年 5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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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6）。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 请求撤销（2025）鲁 14 民终 6006 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2. 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诉讼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5 年 12 月 26 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案件号为（2025）

鲁 14 民终 60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2,425 元，由上诉人山东省永星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负担

23,190 元，由上诉人山东伟思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伟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9235 元；上诉人北京伟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 9235 元

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二审情况 

上诉时间：2025 年 8 月 14 日 

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4）鲁 1423 民初 1046 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

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诉讼

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

作出的（2024）鲁 1423 民初 1046 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

误，且程序不正当，依法应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 

受理法院：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 14 民

终 6006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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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审情况 

公司拟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但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妥

善处理本次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并

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财务状况正常。公司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已决

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再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对于该案件，公司认为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公司将继续跟

进案件情况，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再审，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所有信息请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鲁 14 民终 6006 号》 

 

 

北京伟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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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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